
 

 

 

敬啟者： 

 

誠邀轉介 

二人單位及非短暫性輪椅使用者入住組合社會房屋無障礙單位 

 

本院現正營運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所主辦，並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捐助之賽馬會「組房築社」社區營造先導計劃。現時計劃內尚有 2 個無障

礙單位及二人單位可供申請，有關租約年期至 23/9/2022。現誠邀 貴機構轉介

相關個案。 

 

有意申請者，請填妥申請表格及詳閱申請者須知，連同相關證明文件一

併於 202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前郵寄至上環普仁街 17 號東輝花園康寧樓 5 號

舖 M 層，信封面註明「申請南昌街組合社會房屋」。 

 

如有查詢，請致電計劃熱線 9728 9622 查詢 。 

 

 

 

東華三院 南昌街組合社會房屋 

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 

 

附件 : 1. 申請表 (僅供申請二人單位及無障礙單位) 

      2. 申請需知 (僅供申請二人單位及無障礙單位) 

      3. 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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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街組合社會房屋 

  申請須知 

1. 理念 

計劃以「共享經濟」為服務理念，建立一個可以讓住戶共享自己物品、共享技能、共享時間的

新型「共活」空間。透過分享生活用品、技能和時間，建立守望相助的鄰里網絡，使住戶由

「受助」邁向「自助」及「互助」的目標。  

     

2. 計劃特色   

南昌共物 : 設置共享平台，推動“人人都是借物館”的理念，讓住戶可貢獻自己居室的

一小角落放置一件共享物品或提供自己的家居用品 

南昌共侍 :   募集及發掘住戶的潛藏技能，如剪髮、功課輔導、烹飪等，讓住戶可互相分

享技能 

南昌共時 : 推廣「時分服務」理念，讓住戶透過貢獻自己的能力或專長，賺取時分；並

以時分交換自己需要的服務及生活用品 

「儲蓄配對」 

計劃 : 

為鼓勵住戶為未來作好生活準備，計劃容讓住戶參與「儲蓄配對計劃」，當

中以1:1 的配對原則，每戶每月最高上限為$200元，如住戶完成兩年的儲蓄

達$4,800元，便可獲本院同步配對儲蓄$4,800元，作為離開計劃後的應急基

金，例如用作新屋搬遷或購買傢俬之用 

 

3. 計劃項目資料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街 202號 至 220號，共89個單位 

單位類別 :  

類別 單位數目 住戶人數 可供申請單位數目 

1人單位 (面積 130 平方呎)  35個 35人 已滿 

2人單位(面積 179 平方呎) 29個 58人 2 個 

3人單位 (面積224-292平方呎) 23個 69人 已滿 

*無障礙單位 (面積293平方呎) 2個 2-4人 2 個 
  

     *該項申請中必須至少一名申請者屬非短暫性室內倚靠輪椅活動的殘疾人士; 無障礙單位最多入     

       住人數為2人。符合上述條件的申請，將獲優先處理。 

 

 

 

現正接受第二輪申請，  截止申請

日期 : 2021年6月28日( 以郵戳日

期作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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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設施及配備    

 組合屋共有4層，不設電梯； 

  每個單位附設獨立洗手間，另設有使用電爐的煮食空間； 

 備有電熱水爐、抽氣扇及窗口式冷氣機 ( *以簽訂許可協議上列明作準 ) 

 

5. 收費 

 租金水平參考「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即介乎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租金津貼最高

金額及公屋的租金，同時參考房委會租金援助計劃，租金水平不超過住戶入息 25%； 

 按用者自付原則收取電費及水費； 

 按金 

 釐印費 

 管理費 

  

6. 住宿期 

 租約年期至 23/9/2022 (租約年期不足2年) 

 

7.   使用單位的要求  ( *以簽訂許可協議上列明作準 ) 

 只限居住用途 ; 

 不可鑽牆或於牆上懸掛任何物品; 

  不可在單位內吸煙 ; 

 不可使用明火煮食 ; 

 未經申請不可在單位內飼養寵物 

 

8.  申請資格 
 

1. 有明確過渡性房屋需要（輪候公屋最少三年）； 

 現正居於不適切住房；或 

 低收入及急需社區支援的住戶； 

2. 已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香港市民；或 

在職人士及其家庭成員需符合申請公屋每月入息及資產淨值限額 ; 

3. 單位將優先編配給未曾受惠於其他形式的社會房屋計劃之申請者；  

4. 成功申請者承諾遵守南昌街組合社會房屋的服務理念，願意對鄰里付出及貢獻，積極參與

義工活動，包括與鄰里間共享物品、貢獻所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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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申請程序及須知 

   正式接受申請   

有興趣申請人士請細閱申請須知及備妥有關需要遞交的證明文件，以遞交方式遞交申請 : 

 

 郵遞申請  

   申請人可於 http://bit.ly/twghs-socialhousing  下載申請表、申請須知及相關附件； 

   請將填妥的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副本，郵寄至 : 上環普仁街 17 號東輝花園康寧樓五號舖 

M 層；信封面請註明「南昌街組合社 會房屋」申請 ;   

   截止申請日期 : 2021 年 6 月 28 日( 以郵戳日期作準 )；若因郵資不足而導致延誤或被郵局

退回的申請表，將不獲處理； 

   截止申請後 7 個工作天內，本計劃將聯絡申請人確認收妥有關申請 

 

面試安排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請攜同相關證明文件之正本連副本一份出席面試 

（詳請參閱證明文件清單）； 

 若欠缺所需文件，有關申請將會延誤或未能處理； 

 若申請人在無事先通知情況下缺席面試，申請將會被取消； 

 如有需要，會另安排家訪 
     

評審準則  

 申請人的住屋需要  

 輪候公屋時間 

 搬離原有居所的迫切性 

 現居單位的環境、安全及擠迫性 

 與同住者 / 鄰居的關係 

 家庭及朋友支援網絡 

 

 申請人對鄰居的付出及貢獻  

 認同計劃理念及提供支援鄰居及社區可行性方案 

 願意共建共享借物平台，發揮物盡其用，實踐人人都是借物館的理念   

 願意共享技能、專長，建立互助互補的鄰里關係    

 願意貢獻自己時間參與不同的社區活動及服務                 

                                                     

 申請人的解難能力   

 對遷出計劃的準備 

 理財能力 

 自律、自我管理能力 

 情緒管理能力 

 社交技巧人際相處的能力 

http://bit.ly/twghs-social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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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面試結果及安排入住 

  面試結果將於 7 月下旬前公佈，以電話及書面回覆申請人； 

  申請人須於收到通知後 7 個工作天內，回覆是否接納； 

  計劃社工會安排進行入住手續及簽訂許可協議 ; 

  大會不排除以抽籤決定入選者之入住單位，抽籤結果將以大會公佈為準 

 

10.                                                   

   
 

 

 

 

           

 

查詢熱線︰9728 9622    

socialhousing@tungwah.org.hk 

南昌街組合社會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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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證明文件清單 

 

1.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的身份證明文件 

各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 香港智能身份證（年滿11歲的人士）。 

□ 出生證明書（11歲以下的人士）。 

  □ 單程證/旅遊證件/護照或相關證明文件（居港未滿7年人士須附上印有首        

次獲准入境日期的證明文件）。 

親屬關係證明文件副本 □ 出生證明文件或公證書。 

□ 經司法機關/政府機構發出的子女領養或監護人的判令/委任文件。 

□ 聲明書。 

已婚人士的結婚證明文件副本 □ 結婚證書。在香港以舊式婚禮結合，請宣誓說明並交回正本。 

□ 配偶未獲香港入境權，須以聲明書面說明，並附上結婚證書及其所在地身份     

    證副本(底面兩面)。 

□ 在中國結婚人士，如從未申領有關證明文件，請提交公證書。 

離婚人士、未婚單親家長或喪偶人士 □ 離婚證明文件副本，如在香港辦理離婚的人士，須提交絕對離婚令（即表 

   格6或表格7B）副本。 

 □ 與未滿18歲的子女一同申請，須附上已獲法庭判予擁有子女管養權令副本 

□ 正進行法律程序辦理離婚的文件副本及聲明書。 

□ 同居後分居的人士，女方須附上宣誓書正本，說明同居後分居的日期及子女 

    管養權的安排；男方則須提交已獲法庭判予擁有子女管養權令副本。 

□ 配偶已去世，請附上結婚證書及死亡證副本。 

□ 聲明書。 

地址證明 □ 任何有申請人中／英文住宅／通訊地址的文件副本（如電費單）。 

租金證明 □ 租單及租約副本。 

公屋申請證明 □ 由香港房屋委員會發出印有申請編號的書面通知（藍卡）。 

懷孕滿16星期或以上 □ 註冊醫生簽發的預產期證明書副本。 

如有長期病患/殘疾家庭成員 □ 註冊醫生或認可醫療人員簽發的醫療證明文件副本。 

2.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的入息及資產淨值證明(過去6個月) 

受薪人士（有固定僱主） □ 稅單、僱主發出的糧單(如有公司名稱、印章、負責人簽署等)、出糧戶口銀

行存摺等。 

受薪人士（沒有固定僱主）或自僱人

士 

□ 自述薪金證明書及有關文件。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人士 □ 列明援助金額的證明文件及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副本。 

申請人及成年的家庭成員如退休、失

業或沒有從事任何工作 

□ 說明經濟來源的聲明書。 

存款紀錄 □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的銀行戶口紀錄，如存摺、月結單等。 

出租/空置土地/房產 □ 最近期的差餉及地租繳費通知書副本。 

□ 聲明書。 

其他收入（股息、紅利、保險計劃收益

、定期利息、長俸、親友餽贈等） 

□ 退休金證明文件副本。 

□ 聲明書。 
 

 



                                               

申請單位類別 :    󠇥  󠇥  󠇥 二人單位    󠇥             無障礙單位 
 
第一部份 :  申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份 : 家庭成員資料 請在方格□內 

 申請人 家庭成員1 家庭成員2 

 中文姓名  --   

 英文姓名 --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出生日期 (日/月/年)(年齡)       /          /       (        )       /          /       (        )       /          /       (        ) 

身分證明文件類別
1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與申請人關係 本人   

在港居住時間 (以月計算)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喪偶  □其他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喪偶  □其他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喪偶  □其他 

家庭成員懷孕滿16週或以上 □有，懷孕週期：（                ）    □沒有 

長期病 /患殘障(請列明)     

現時有沒有接受任何社會服務
機構的服務?( 如有, 請列出服務
種類: 家庭支援服務、兒童及
青年服務、社區服務或長者日
間中心等等)  

1. □ 有 (請列出服務種類:  

   

                                       

2.   □沒有 

1.    □ 有 (請列出服務種類:  

   

                                       

2.   □沒有 

1. □ 有 (請列出服務種類:  

 

                                       

2.   □沒有 

  如為特殊學習需要兒童，請 

「□」內加“”， (請註明 ) -- □（                ） □（                ） 

  

    第三部份 : 現時居住狀況 請在方格□內 

現時居住房屋種類：□ 套房(有獨立廚房及廁所)    □ 板間房     □ 床位    □ 露宿     □ 其他：       

已居於目前單位：            年（或 / 及）           月 現居單位面積(實用)：                          (平方呎) 家庭成員數目：          人 

現時過去 6 個月的平均租金(不包括水電費) : 港幣$ 現時過去 6 個月的平均水電費 : 港幣$ 

第四部份 : 公屋輪候狀況 請在方格□內 

公屋申請編號 :                                                               申請公屋日期：             年             月   已輪候                月(以月計算) 

申請公屋的地區 : 

□  市區 ( 包括港島及九龍 ) 

□  新界 ( 包括屯門、元朗、天水圍、上水、粉

嶺及大埔 ) 

□   擴展市區 ( 包括東涌、沙田、馬鞍山、將軍澳、  

荃灣、葵涌及青衣 ) 

□   離島( 不包括東涌 )
  

 

在輪候期間 :  1)  □ 曾 □ 不曾，更改申請表上的任何資料，如新增/ 刪減家庭成員、更改配屋計劃或選擇地區等 

                       2)  □ 曾 □ 不曾，到香港房屋委員會接受有關申請的調查，進行配屋資格審查 

                       3)  □ 曾 □ 不曾，接受香港房屋委員會配房安排_________ 次 

1 
身份證明文件類別編號 : 1.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 香港居民身份證； 3. 香港出生證明書（適用於未滿 11 歲人士）；

  
4. 回港證； 5. 簽證身份書； 

6. 前往港澳通行證（即單程證）                                

1 

由内部填寫 

遞交日期：____________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 

 

南昌街組合社會房屋 

申請表格 

現正接受第二輪申請，  截止申請

日期 : 2021年6月28日( 以郵戳日

期作準 ) 



第五部份 : 入息及資產淨值 (以港幣計算) 
 

 申請人 家庭成員1 家庭成員2 

 工作狀況   □ 全職   □兼職  □待業 

  □ 退休   □主婦  □在學  
□ 全職   □兼職  □待業 

   □ 退休   □主婦  □在學 □未入學 
  □ 全職   □兼職  □待業 

  □ 退休   □主婦  □在學 □未入學 

 職業 / 年級      

 
 過去 6 個月個人 

 每月平均收入
2
 

(A) (B) (C) 

過去 6 個月家庭每月平均收入2   (A)+(B) = $   

家庭現正每月領取的 

政府資助 

□1.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2. 高齡津貼 $                                                             

□3. 普通/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                                    

□7. 其他：                                $                                   

□4. 普通/高額傷殘津貼$                                  

□5.在職家庭津貼 $                                         

□6. 半額及全額書簿津貼 $                                       

家庭領取政府總收入（包括政府資助金額）：每月$    （過去 6 個月每月平均計算） 

家庭資產
3 

(香港/國內/海外) 

(需遞交相關證明文件) 

□1.銀行存款 $                                                           □2. 強積金$                                                                 

□3. 物業 $                              □4.其他資產類別 $                                           

(1+2+3+4) 家庭總資產：$             

           

    第六部份：入住意向評估表 
 

因應本過渡性社會房屋項目，計劃以「共享經濟」的概念，旨在住戶能養成互惠互助的習慣。

請按照你及家庭成員的共同意願，在適當的空格內填上“”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共享經濟 :  我 / 我們認同「共享經濟」概念，樂意發揮互惠互助的精神     

鄰里關係 :  我 / 我們樂意建立鄰里守望的關係     

公共維護：我 / 我們樂意共用及愛惜社區的公共設施     

清潔整理：我 / 我們樂意定期 / 不定期清潔公共空間     

共享技能：我 / 我們樂意共享我的技能，幫助他人     

參與活動：我 / 我們樂意參與定期 / 不定期社區的小組/活動     

遵守規則：我 / 我們同意遵守許可協議上的內容及條款     

期望最早入住「南昌街組合社會房屋」的日期： 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_日 

你 / 你的家庭成員有沒有申請由其他營運機構營運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 有，並成功獲得單位     □ 有，輪候中       □ 有，但沒有獲得單位       □ 從來沒有申請  
 

    第七部份：遷出計劃 
 

如居住期滿，仍未獲香港房屋委員會配房；你及你的家庭成員的遷出計劃是怎樣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收入包括：工作所得的入息及其他收入（即包括薪酬、雙薪 / 假期工資、工作津貼、花紅 / 獎金 / 佣金 / 小賬、提供服務的收費、經商 / 投資利潤、

贍養費、親友的資助、定期存款和股票等的利息收益、租金收入、每月領取的退休金 / 孤兒寡婦金或恩恤金），但不包括申請人及其同住人士須

支付的強制性僱員強積金供款、由政府提供的經濟援助、慈善捐款，以及關愛基金援助項目提供的支援等。 
3家庭資產包括：土地、房產(住宅、舖位、車位等)、車輛、的士 / 小巴牌照、投資(儲蓄基金、基金、股票等)、生意及業務（無論有否作商業

登 記）、應收賬或貸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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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份：諮詢人 ( 如適用 ) 

 諮詢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  與申請人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九部份 :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之聲明及承諾  (請在空格內 加上 號並刪去不適用者) 
 

1. □ 本人填報申請表前，已明白本計劃的申請程序、申請資料、評審準則等內容。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承諾

將會遵守計劃內就申請及編配房屋一切已訂定或將因應情況而修訂的政策及安排，而東華三院將擁有房

屋編配的最終決定權。 

2. □ 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在填寫申請表當日並無擁有、與他人共同擁有或簽訂任何買賣合約購買各種香港住

宅物業，亦沒有就任何直接或透過附屬公司擁有香港住宅物業的公司持有50%以上的股權。 

3. □ 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明白東華三院為審核及評估申請，可能會向有關的政府部門、公營 / 私營機構（例

如但不限於金融機構及銀行）及 / 或任何擁有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個人資料的第三者（例如但不限於僱

主）蒐集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並作核對，以核實申請資格。在蒐集資料過程中，本人及 / 或

家庭成員同意本院可將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提供的個人資料向上述機構及 / 或第三者披露，本人及 /或家

庭成員並授權任何擁有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個人資料的機構及 / 或第三者，向東華三院提供本人及 /或家

庭成員之個人資料，以核實申請。 

4. □ 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同意，東華三院在處理、審核及 / 或調查申請時，可以向相關部門、機構或合作單

位披露、核對及 / 或轉移申請表格內的個人資料及所有相關文件。所有個人資料將按東華三院不時修定

之政策及《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處理。 

5. □ 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同意，東華三院可使用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於本申請表所提供的資料作統計調查或

研究。 

6. □ 本人聲明本人及 / 或申請人代本人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本計劃已遞交 / 可能遞交的其他資料，

均屬正確無訛。本人明白，如明知或故意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資料，或以其他方式誤導東華三院，可能

會被檢控及導致即時喪失申請資格，並可能須即時停止享用本計劃之單位。本人明白，蓄意提供虛假資料

或漏報資料，以欺騙手段令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取得本計劃的申請資格，屬刑事罪行。 

7. □ 本人明白並同意計劃完結或獲得公屋分配後須遷出本計劃之單位。 

8. □ 本人明白並同意除本人及 / 或本申請表所列之家庭成員外，此申請表及 / 或相關協議內之各項條款，並不

賦予第三者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第623章) 強制執行本申請表及 / 或相關協議的任何條款，或享有

條款下的利益。 

9. □ 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明白並同意如成功申請將自動加入賽馬會「組房築社」社區營造先導計劃。 

10. □ 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同意如果是此申請被拒絕，申請人的申請資料（包括姓名、住戶人數、輪候公屋資

料、聯絡方法及申請遭拒絕理由）可轉交給其他社會房屋營運機構，讓他們諮詢申請人是否願意考慮其

他過渡性社會房屋單位。 
 

申請人及名列第二部分年滿 18 歲或以上之家庭成員均須在下方簽署。申請人須為未滿 18 歲之家庭成員所申報 

的資料負上法律責任。 

 姓名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簽署 

申請人          

家庭成員 1          

    日期：   
 

第十部份 :  申請結果 ( 此欄由職員填寫 )  

1. 核實資料  :  □ 通過      □ 不通過 核實職員簽署：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  面見日期：   結果：□ 通過  □ 不通過  □  須安排家訪   

3. 家訪日期 :     

4. 審批申請結果 :  □ 接納申請 □ 不接納申請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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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份 : 證明文件清單 
 

1.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的身份證明文件 

各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 香港智能身份證（年滿11歲的人士）。 

□ 出生證明書（11歲以下的人士）。 

  □ 單程證/旅遊證件/護照或相關證明文件（居港未滿7年人士須附上印有首        

次獲准入境日期的證明文件）。 

親屬關係證明文件副本 □ 出生證明文件或公證書。 

□ 經司法機關/政府機構發出的子女領養或監護人的判令/委任文件。 

□ 聲明書。 

已婚人士的結婚證明文件副本 □ 結婚證書。在香港以舊式婚禮結合，請宣誓說明並交回正本。 

□ 配偶未獲香港入境權，須以聲明書面說明，並附上結婚證書及其所在地  

     身份證副本(底面兩面)。 

□ 在中國結婚人士，如從未申領有關證明文件，請提交公證書。 

離婚人士、未婚單親家長或喪偶人士 □ 離婚證明文件副本，如在香港辦理離婚的人士，須提交絕對離婚令 

（即表格6或表格7B）副本。 

 □ 與未滿18歲的子女一同申請，須附上已獲法庭判予擁有子女管養權令副 

      本 

□ 正進行法律程序辦理離婚的文件副本及聲明書。 

□ 同居後分居的人士，女方須附上宣誓書正本，說明同居後分居的日期及 

     子女管養權的安排；男方則須提交已獲法庭判予擁有子女管養權令副本。 

□ 配偶已去世，請附上結婚證書及死亡證副本。 

□ 聲明書。 

地址證明 □ 任何有申請人中／英文住宅／通訊地址的文件副本（如電費單）。 

租金證明 □ 租單及租約副本。 

公屋申請證明 □ 由香港房屋委員會發出印有申請編號的書面通知（藍卡）。 

懷孕滿16星期或以上 □ 註冊醫生簽發的預產期證明書副本。 

如有長期病患/殘疾家庭成員 □ 註冊醫生或認可醫療人員簽發的醫療證明文件副本。 

2.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的入息及資產淨值證明(過去6個月) 

受薪人士（有固定僱主） □ 稅單、僱主發出的糧單(如有公司名稱、印章、負責人簽署等)、出糧戶

口銀行存摺等。 

受薪人士（沒有固定僱主）或自僱人士 □ 自述薪金證明書及有關文件。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人士 □ 列明援助金額的證明文件及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副本。 

申請人及成年的家庭成員如退休、失業

或沒有從事任何工作 

□ 說明經濟來源的聲明書。 

存款紀錄 □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的銀行戶口紀錄，如存摺、月結單等。 

出租/空置土地/房產 □ 最近期的差餉及地租繳費通知書副本。 

□ 聲明書。 

其他收入（股息、紅利、保險計劃收益、

定期利息、長俸、親友餽贈等） 

□ 退休金證明文件副本。 

□ 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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